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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BD01-2021-0005

北区政办发〔2021〕47 号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江北区加快区域创新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慈城镇人民政府，区政府各部门、直属单位：

《江北区关于加快区域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已经区政府常

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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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区关于加快区域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

为全面落实新发展理念，提升创新型城区建设水平，打造区

域创新发展新格局，助力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依据《江北区关

于加快区域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特制定如下政策

意见：

一、增强创新发展动能

1.实施技术创新专项。围绕区域重点发展产业，鼓励企业开

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技术创新。对列入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重

大项目每项给予最高 500 万元的资金支持，对列入的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一般项目每项给予最高 80 万元的资金支持；对列入的公

益类科技计划项目每项给予最高 20 万元的资金支持。支持企业

申报市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对获得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资助

的，按照项目实际情况给予支持。

2.支持企业建设研发机构。推动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对新认

定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分别

给予 50 万元一次性奖励，对新认定为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省

级重点实验室、省级工程研究中心分别给予 30 万元一次性奖励，

对新认定为省级企业研究院、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

市级产业创新中心、市级工程研究中心、市级企业研究院、市级

重点实验室、市级企业工程（技术）中心，分别给予 10 万元一

次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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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鼓励企业开展自主研发，全面落

实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对符合条件的企业，

按照其年度新增研发投入总额，给予不超过 5%、最高 50 万元的

补助。对准确填报科技年报报表的企业人员，经核定后给予 1000

元的补贴。

二、培育创新发展主体

4.培育科技型初创企业。开展“北岸新锐”培育计划，对新

引进注册的科技型初创企业，按照实际投入的一定比例给予支

持，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

5.发展高新技术企业。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计划，对首次

通过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 10 万元一次性奖励，对通过重新

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 5 万元一次性奖励。

6.做大做强创新型领军企业。扶持和推动骨干高新技术企业

加快创新发展，对新列入省创新型领军培育企业和省创新型领军

企业分别给予 20 万元和 50 万元一次性奖励。鼓励企业科创板上

市，根据相关政策按阶段给予奖励。

三、建设创新发展平台

7.支持建设产业创新平台。围绕我区重点产业创新发展需

求，鼓励高校院所等牵头建设产业技术研究院。对企业自建或联

合高校院所、投资机构共建共性技术产业研究院，根据其建设成

效，给予最高 500 万元的资金支持。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体，

高校、科研院所、行业协会以及专业机构参与，加快建设产业创



— 4 —

新服务综合体。鼓励建设新型研发载体，支持行业龙头企业联合

产业链上下游重点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组建创新联

合体和技术创新中心，对列入市级以上建设名单的给予一定支

持。

8.支持建设创业孵化载体。推动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

提质增效。对备案为市级、省级的众创空间分别给予 5 万元奖励,

对备案为国家级的众创空间给予 20 万元奖励。对认定为市级、

省级、国家级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分别给予 50 万元、250 万元、500

万元累进补差奖励，与市级补助资金就高不重复。对市级以上科

技企业孵化器，其在孵的高新技术企业和市级以上科技型中小企

业的对区贡献，根据考核情况可全额支持孵化器和在孵企业发

展。鼓励企业建设双创示范基地，对认定为省级和国家级的，分

别给予 30 万元、50 万元累进补差奖励。

四、引育创新发展人才

9.加强国外智力引进。对获得市级以上立项的外国专家项目

给予 1:1 配套扶持，最高 20 万元；对企业引进的海外工程师，

补助标准按上级有关规定执行。海外工程师荣获国家“友谊奖”、

浙江省“西湖奖”、宁波市“茶花奖”的，分别给予企业一次性

30 万元、10 万元、5 万元奖励。

10.支持建立院士科技创新中心和院士工作站。认定为市级

院士科技创新中心并经验收考核合格的单位，给予一次性 10 万

元补助。推进企业院士工作站建设,被认定为国家级、省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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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院士工作站的单位，给予一次性 30 万元、20 万元、10 万元奖

励。对经常性开展科研活动、业绩突出的院士工作站，给予每年

最高 10 万元补助。

五、提升创新发展服务

11.支持壮大科技服务业。重点支持研究开发、检验检测、

创业孵化、技术转移、知识产权、科技咨询、软件与信息技术等

科技服务业企业发展壮大，支持建设专业化服务平台。具体按科

技服务业专项政策执行。

12.支持科技和金融结合。积极引导银行、保险、证券、担

保、创投及各类社会资本支持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开展科技金

融政银合作担保，给予符合条件的科技型企业不超过 1000 万元

的信用担保贷款。设立科技信贷风险池，为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

无抵押、无担保的科技信贷支持，支持额度一般不超过 200 万元。

鼓励和支持保险公司在我区开展科技保险业务，对符合条件参加

相关保险的企业给予连续 3 年，且每年不超过 20 万元的保费补

贴。

六、加大创新发展协同

13.开展国际国内科技合作。支持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交流，

对获得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交流项目资助的，按照项目实际情况

给予支持。对海外企业或机构在区内设立技术转移中心的，区内

企业或机构在国内外创新资源丰富地区设立科技飞地的，根据绩

效每年给予一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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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支持企业开展技术交流。实施科技创新券补助，企业购

买技术研发或成果转让类服务的，给予单家企业不超过服务总费

用的 20%、抵用金额不超过 50 万元创新券补助；购买检验检测服

务等其他服务的，给予单家企业不超过服务总费用的 30%、抵用

金额不超过 10 万元创新券补助；单个创客（或创客团队）累计

申领创新券额度不超过 5 万元，抵用金额不得超过服务总费用的

50%。鼓励区内非企业单位开展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按服务

总金额 50%予以补助，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

七、强化创新发展激励

15.加大科学创新奖励。设立“北岸科技创新奖”，每年评

选 10 家企业给予表彰。对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

三等奖分别给予 30 万元、20 万元、10 万元奖励，获市科技创新

特别奖、青年科技创新奖分别给予 30 万元、5 万元奖励；获省科

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分别给予 50 万元、35 万

元、20 万元奖励；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和省科技大奖的，由区科

技主管部门提出奖励意见，提交区政府批准。同一项目分别获得

国家级、省级、市级科学技术奖励的，实行就高补差。

16.鼓励开展发明创造和专利保护。鼓励企事业单位和个人

积极开展发明创造，对形成的发明专利等知识产权以及相应的专

利保护和运用按照相关政策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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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则：

1.未在我区注册纳税的企业，不享受本政策。

2.当年发生安全生产、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产品质量、偷

税、欺诈等重大问题和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大量空置土地以及

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或在“信用中国”企业公共信用信息

报告中有失信惩戒条目的，不享受本政策。

3.同一企业原则上当年度可享受补助和奖励累计不超过该

企业对本区财政的实际贡献，对需要培育的新引进企业、短期内

难以以产业目标考核的项目以及其他特定类型企业，结合具体情

况确定培育期、设定约定条件，实施总量控制。

4.对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重大项目立项支持的企业，从该项

目立项至结束年度内，企业获得区财政给予的研发机构奖励、研

发投入补助、项目支持资金累计总额不超过 500 万元。

5.除另有约定外，本政策意见以年度专项资金预算总额为限

予以兑现，实施总额控制。上级要求区级配套的，本政策补助奖

励视同配套。同时，本政策与区现行政策有重复、交叉的，按“从

高不重复”原则执行。政策实施中如遇上级政策调整，按上级政

策执行。本政策各项条款由各相关职能部门根据职责予以解释和

兑现。

6.本政策自 2022 年 1 月 26 日起施行，原《江北区关于强化

科技创新支撑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北区政办发〔2020〕46

号）同时废止。本政策相关条款未尽事宜，另行制定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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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区纪委区监委，区委各部门，区人大办、政协办，区人武部，区

法院、检察院，各人民团体。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27 日印发


